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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法律专家直陈空中监管盲点!呼吁尽早制定相关政策

“天上”问题频发“地上”诉讼缠绕
买了机票却被告知航班取消；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

令人心惊；私人租个飞机出趟远门或干脆买架飞机“放租”，是便利还
是麻烦!!随着航空业正在全方位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正面的
积极效应，也有负面的各种烦恼。今天，由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法律
学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航空与航天法中心、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等主
办的“2016年上海国际航空法律论坛”举行，各路航空法专家对相关
问题展开了激辩。

取消航班是!垄断行为"吗#

$案例%!顾女士诉南方航空公司一案，是
我国第一起根据反垄断法提起的航空运输案
件，颇具典型性：顾女士购买了南航从绵阳飞
广州的航班机票，在准备乘机时，被告知此航
班已被取消，她无奈转道成都再飞回广州。顾
女士认为，南航在公共航空旅客运输市场具
有支配地位，其无故取消航班的行为，滥用了
市场支配地位，依法应当承担反垄断法责任
及民事赔偿责任。

$裁决% 诉讼结果，法院基于三个理由驳
回了原告诉请。一是顾女士与南航没有市场
竞争关系或潜在的市场竞争关系；二是顾女
士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南航具有能够控制
航班价格、数量或其他交易条件的市场支配
地位；三是南航取消航班是因为自身原因（接
待外国政府首脑专机的包机服务而需要调配
机型与运力），该原因并非《反垄断法》中规定
的拒绝交易行为。

$争议%!此案在论坛上引起了部分专家
的激烈讨论。法院认为，《反垄断法》所指的拒
绝交易，仅是针对具有支配地位（特别在关键
设施）的竞争者拒绝与上游、下游的市场竞争
者而最终侵害消费者利益，因顾女士与南航
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因而不能向南航主张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在西北
政法大学国际航空法研究专家周亚光看来，
根据 !"#!年我国《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
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只要顾女士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其就有
权利根据《反垄断法》向南航主张权利，并不
必须以是否存在竞争关系为前提。

周亚光说，航空运输业正从国家引导型

竞争向市场驱动型竞争的方向发展，因此，反
垄断法替代行政管制作为行业监管的主要手
段，将会是必然结果。

网购无人机就能放飞吗#

无人机规制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
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教授栾爽在论
坛上表示，国际民航组织和许多国家都在加
紧无人机的立法。中国无人机存在着立法滞
后、竞争力等级低、相关立法领域空白等问
题。!"$%年底，中国民航局发布《轻小型无人
机运行（试行）规定》，首次把无人机按照重量
标准进行细化分类。但栾爽教授认为，按照重
量分类并不适用于无人机。

目前中国无人机的规制基本上是由“国
务院政策意见”“民航局规范性文件”“国家空
管委文件”等构成，但真正的管理主体仍不明
确。以前无人机领域是没有部门愿意涉足，但
现在是多个部门争先监管，不仅属于民航局
管，空域安全涉及军方，产业政策涉及工信
部，公共安全涉及公安部，“大家管又管不了
管不好”的情况比较突出。栾爽教授说，中国
民用航空法已经制定了 !&年，但航空业发展

迅速，变化日新月异，航空法领域下的相关行
业规定相当落后，虽然无人机可以作为航空
器来管理，但是，基于无人机适用于不同的领
域，其本身规格标准又不完全一致，因此，用
已有的航空器管理法规是很难驾驭无人机的
发展要求的。此外，目前的一大困境在于，无人
机行业其实涉及经营性与非经营性两类，到底
是应当适用何种审批程序，目前仍无章可循。
“面对民用无人机已经在网上热卖、民用

无人机的投资和研发也越来越多的趋势，出
台正式的、明确的民用无人机监管规定已经
迫在眉睫。”栾教授呼吁。

飞机租赁市场困境在哪#

如今，在上海、天津等自贸区内，飞机租
赁业务开始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如天津自
贸区内的企业就已经累计向区外提供了 '&&

多架飞机的租赁服务。这些设在自贸区内的
租赁企业，基本抢占了中国国内航空公司新
增的租赁订单，也开始积极走向国际市场。

在论坛上，华东政法大学航空法研究所
所长于丹副教授说，飞机租赁业务本质上乃
大额资金的长期融通，对于相关的政策法律

环境极为敏感。广义的飞机租赁泛指一切转
让飞机使用权于他人而换取租金对价的活
动；狭义的飞机租赁则指那些具有融资性质
的租赁活动，即租赁企业按照航空公司的特
定需求购买飞机并随即将之租赁给该航空公
司，以收取租金的形式来收回购买飞机的本
金并获得收益的交易形式。通常情况下，“飞
机租赁”一词都是在狭义层面使用，专指航空
公司引进外部融资的一种方式。中国已经确
立了加快发展飞机租赁业务的目标，当前正
处于调整政策法律环境的关键时期。借自贸
区的平台发展飞机租赁业务，既符合自贸区
自身的目标定位，也可利用其“制度创新、先
行先试”的功能来率先营造发展此类业务的
政策法律环境。
“中国飞机租赁企业长期竞争力较弱，除

了整体起步较晚、税负较重等原因外，更为关
键的一个原因是融资问题。”于丹说，由于受
到金融和外汇等方面的监管，租赁企业在境外
市场上融资困难重重，在境内市场的融资又一
直成本较高：一是融资渠道窄；二是融资审批
程序繁琐；三是资产流动性差。融资问题因此
成为制约国内飞机租赁业务发展最大的问题。

尽管中国民航凭借租赁形式引进飞机已
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本土飞机租赁产
业的发展却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不仅行业
本身发展经验非常有限，管理部门对于行业
的监管与促进制度也都处于不断地摸索过程
中。对此，于丹提出，飞机租赁业务蕴含较强
的技术性与专业性，对于飞机租赁政策法律
环境的营造也必须是在充分认清其性质与特
点的基础上来进行，建议相关部门在推出相
关政策前，能够加强研究与科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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